
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文件

银管发 〔２００８〕２８２号

关于印发 《北京市支付清算系统参与者

考核办法 （试行）》的通知

各政策性银行总行营业部及北京市分行、各国有商业银行总行营业部及北京市分

行、各股份制商业银行在京营业机构、北京银行、北京农村商业银行、各已开办

人民币业务的辖内外资银行：

为加强北京市支付清算系统参与者管理工作，结合北京市实际情况，我营业

管理部制定了 《北京市支付清算系统参与者考核办法 （试行）》（以下简称 《考核

办法 （试行）》），现印发给你们。各行应组织相关部门和人员认真学习 《考核办

法 （试行）》的有关内容，加强本行支付清算系统业务、技术和运行维护管理，切

实保障支付清算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执行中如遇问题，请及时与我营业管理部联系。

联系人：刘丽萍　宋强　谢晓丽　郝瑛
联系电话：６８５５９１０４　６８５５９２０２　６８５５９３７９　６８５５９３６５
特此通知。

附件：北京市支付清算系统参与者考核办法 （试行）

二○○八年十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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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北京市支付清算系统参与者考核办法

（试行）

第一条　为加强北京市支付清算系统参与者管理工作，维护支付清算秩序，
明确参与者责任，防范支付风险，强化工作考核，提高支付清算工作质量，结合

北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北京市支付清算系统参与者应严格按照 《中国现代化支付系统运行

管理办法 （试行）》（银办发 〔２００５〕２８７号印发）、《全国支票影像交换系统业务
处理办法 （试行）》（银办发 〔２００６〕２５５号印发）、《大额支付系统业务处理办法
（试行）》（银办发 〔２００２〕２１７号印发）、《小额支付系统业务处理办法 （试行）》

（银办发 〔２００５〕２８７号印发）、《全国支票影像交换系统运行管理办法 （试行）》

（银办发 〔２００６〕２５５号印发）、 《全国支票影像交换系统数字证书管理办法 （试

行）》（银办发 〔２００６〕２６５号印发）、《支付管理信息系统数字证书管理办法 （试

行）》（银办发 〔２００７〕７３号印发）等有关规定，正确办理支付清算业务。
第三条　本办法考核对象为北京市大、小额支付系统直接参与者，全国支票

影像交换系统参与者和同城票据清算系统系统行参与者。

第四条　本办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大小额支付系统、全国支票影像交换系统、
同城票据清算系统参与者的系统安全管理、流动性管理、支付清算纪律执行、支

付清算系统建设和业务推广、系统运行维护管理、材料报送等。

第五条　考核方式采取百分评分制。根据考核标准和相关规定，对考核对象
增加或扣减相应的分值，具体分值详见附表。

第六条　考核评分奖励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予以评分奖励。同时满足多个奖励条件的，对奖励分进

行累加。

（一）对支付清算系统建设、新业务推广或支付清算管理提出建设性意见并被

采纳的；

（二）积极贯彻落实人民银行工作，积极要求新业务试点并被选中的；

（三）积极贯彻落实人民银行工作，选派业务骨干并在工作中起到积极作用，

获得认可的；

（四）按人民银行有关要求，积极报送相关材料并被采纳的；

（五）小额支付系统每半年按普通贷记、定期贷记统计，每一业务种类业务量

排名前５位的；
（六）小额支付系统每半年发起定期借记业务业务量排名前３位的；
（七）小额支付系统每半年按普通贷记、定期贷记统计，每一业务种类业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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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幅排名前５位的；
（八）小额支付系统每半年定期借记业务量增幅排名前５位的；
（九）采取集中直连方式接入全国支票影像交换系统的参与者。

第七条　考核扣分标准
（一）系统安全管理。内控制度、操作规程和应急处置预案完善，支付清算系

统的各项功能满足要求，各项业务正确、及时办理。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予以扣

分处理。满分３０分，最低０分。
１．因内部控制管理不善，造成资金损失的；
２．除因不可抗力导致启动危机处置预案的；
３．未按支付清算系统危机处置预案及时报告突发事件的；
４．因相关人员玩忽职守，不按规定办理业务，造成资金损失的；
５．因内控制度或操作规程不完善，导致风险隐患的；
６．相关系统负责人、业务人员变更未及时向人行营业管理部支付结算处报备

的。

（二）流动性管理。清算账户头寸的日常监测和应急处置机制及时有效，本机

构及所辖间接参与者有足够资金用于资金清算。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予以扣分处

理。满分２０分，最低０分。
１．在清算窗口开启时间内未及时筹措资金，造成人民银行提供高额罚息贷款

的；

２．因同城清算净额导致清算账户头寸不足，开启清算窗口的；
３．因清算账户头寸不足，导致日终开启清算窗口的。
（三）支付清算纪律执行。严格按照北京市支付清算系统相关规定办理支付业

务，查询查复及时准确，各项业务处理满足要求。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予以扣分

处理。满分２０分，最低０分。
１．未在规定的退票时间内完成相关业务处理，导致同城清算退票时间延误

的；

２．未经支付结算主管部门同意，擅自通过同城票据交换提出同城特约委托收
款纸基凭证的；

３．所辖同城票据交换机构未及时处理提出业务或提出业务不平、磁码打印错
误等原因导致同城资金清算延误的；

４．收到同城票据清算违规通知书和严重违规通知书的；
５．大额支付系统每月查复率不到１００％、查而不复及退回申请未应答且无特

殊情况说明的；

６．小额支付系统每月查复率不到１００％、查而不复及退回申请未应答、止付
申请未应答、逾期未回执的且无特殊情况说明的；

７．小额支付系统逾期未返回定期借记业务回执且无特殊情况说明的；
８．全国支票影像交换系统每月查复率不到１００％、止付申请未应答的且无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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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情况说明的；

９．未在规定时间内通过小额支付系统返回支票影像业务回执的且无特殊情况
说明的。

（四）支付清算系统建设和业务推广。按人民银行要求按期完成支付清算系统

建设任务和业务推广工作。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予以扣分处理。满分１０分，最低
０分。

１．未按人民银行要求按期完成支付清算系统建设任务，行内系统改造和接口
开发的；

２．未按人民银行要求完成业务推广工作的；
３．业务推广不到位，与实际业务开展不符的。
（五）系统运行维护管理。严格按照支付清算系统运行维护管理有关规定，进

行日常检查，满足运行管理要求。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予以扣分处理。满分１０
分，最低０分。
１．系统设备或工作地址变更前，未提前半个月向北京ＣＣＰＣ报备的；
２．因管理不善，造成密押设备或支付系统地方押密钥丢失的；
３．因保管不善，导致地方押密钥泄露的；
４．泄漏支付系统相关参数的；
５．未按数字证书相关管理办法要求进行证书管理操作，导致数据传输无法进

行或无法保障数据传输安全，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６．未对存储介质进行病毒检查，导致计算机病毒侵入隐患的；
７．在支付清算系统主备机上安装与支付清算系统无关软件的；
８．在支付清算系统生产及相关设备上做与支付清算系统无关工作的；
９．未按制度操作，造成系统运行故障的；
１０．因自身原因，造成网络通讯不畅达１小时的；
１１．系统管理员、业务主管、操作员没有定期更改口令的；
１２．未按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及时登录或退出支付系统、全国支票影像交换系

统的；

（六）材料报送。按要求向人民银行报送材料。有下列情况的，予以扣分处

理。满分１０分，最低０分。
未按要求向人民银行报送材料且无特殊情况说明的。

（七）在人民银行专项或综合执法检查中存在问题并被实施行政处罚的支付清

算系统参与者，当年考核为不合格。

第八条　考核评比
按照８５分 （含）以上、６０分 （含） －８５分、６０分以下三个评分段，将北京

市支付清算系统参与者划分为优秀、合格、不合格三个等级，并将评分结果作为

对辖内支付清算系统参与者的考核依据。

第九条　考核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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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得分在６０分以下的参与者，人行营业管理部可约见其单位负责人实施诫勉
谈话。每半年进行一次考核评分，每年将考核为优秀和合格的参与者名单向全市

进行通报。

第十条　本办法由人行营业管理部负责解释和修订。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起实施。

附：北京市支付清算系统参与者考核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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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北京市支付清算系统参与者考核评分标准

考核项目 评分标准

奖励标准

（１）对支付清算系统建设、新业务推广或支付清算管理提出建设
性意见并被采纳的

５－１０分奖励

（２）积极贯彻落实人民银行工作，积极要求新业务试点并被选中的 ５－１０分奖励

（３）积极贯彻落实人民银行工作，选派业务骨干并在工作中起到
积极作用，获得认可的

３－８分奖励

（４）按人民银行有关要求，积极报送相关材料并被采纳的 ２－６分奖励

（５）小额支付系统每季度按普通贷记、定期贷记统计，每一业务
种类业务量排名前５名的

第一名５分奖励，依次递
减１分

（６）小额支付系统每季度发起定期借记业务业务量排名前３位的 按６、５、４分依次奖励

（７）小额支付系统每季度按普通贷记、定期贷记统计，每一业务
种类业务量增幅排名前５位的

第一名４分奖励，依次递
减０５分

（８）小额支付系统每季度定期借记业务量增幅排名前５位的
第一名５分奖励，依次递
减１分

（９）采取集中直连方式接入全国支票影像交换系统的参与者 ５分奖励

扣分标准

系统安全

管理 （３０分）

（１）内控制度管理不善，造成资金损失的 发生一次扣２０分

（２）除因不可抗力导致启动危机处置预案的 发生一次扣２０分

（３）未按支付清算系统危机处置预案及时报告突发
事件的

发生一次扣１０分

（４）相关人员玩忽职守，不按规定办理业务，造成
资金损失的

发生一次扣１０分

（５）内控制度或操作规程不完善，导致风险隐患的 发生一次扣５分

（６）相关系统负责人、业务人员变更未及时向支付
结算处报备的

发生一次扣２分

流动性管理

（２０分）

（１）在清算窗口开启时间内未及时筹措资金，造成
人民银行提供高额罚息贷款的

发生一次扣２０分

（２）因同城清算净额导致清算账户头寸不足，开启
清算窗口的

发生一次扣２０分

（３）因清算账户头寸不足，导致日终开启清算窗口的 发生一次扣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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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清算

纪律执行

（２０分）

（１）未在规定的退票时间内完成相关业务处理，导
致同城清算退票时间延误的

发生一次扣５分

（２）未经支付结算主管部门同意，擅自通过同城票
据交换提出同城特约委托收款纸基凭证的

发生一次扣５分

（３）所辖同城票据交换机构未及处理提出业务或提出业
务不平、磁码打印错误等原因导致同城资金清算延误的

发生一次扣１分

（４）收到同城票据清算违规通知书或严重违规通知
书的

发生一次分别

扣１分，３分

（５）大额支付系统每月查复率不到１００％、查而不
复及退回申请未应答且无特殊情况说明的

每一笔扣０５分

（６）小额支付系统每月查复率不到１００％、查而不
复及退回申请未应答、止付申请未应答，逾期未回

执的且无特殊情况说明的

每一笔扣０５分

（７）小额支付系统逾期未返回定期借记业务回执且
无特殊情况说明的

每一笔扣００５分

（８）全国支票影像交换系统每月查复率不到１００％、
止付申请未应答的

每一笔扣０５分

（９）未在规定时间内通过小额支付系统返回支票影
像业务回执的

每一笔扣００５分

支付清算系统

建设和业务

推广 （１０分）

（１）未按人民银行要求按期完成支付清算系统建设
任务，行内系统改造和接口开发的

每一项扣１０分

（２）未按人民银行要求完成业务推广工作的 每一项扣１０分
（３）业务推广力度不足，明显与实际情况不符的 每一项扣５分

系统运行

维护管理

（１０分）

（１）系统设备或工作地址变更前，未提前半月向北
京ＣＣＰＣ报备的

发生一次扣１０分

（２）因管理不善，造成密押设备或支付系统地方密
钥丢失的

发生一次扣１０分

（３）因保管不善，导致地方押密钥泄露的 发生一次扣１０分
（４）泄露支付系统相关参数的 发生一次扣１０分
（５）未按数字证书管理办法要求进行证书管理操
作，导致数据传输无法进行或无法保障数据传输安

全，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发生一次扣１０分

（６）未对存储介质进行病毒检查，导致计算机病毒
侵入的

发生一次扣８分

（７）在支付清算系统主备机上安装与支付清算系统
无关软件的

发生一次扣５分

（８）在支付清算系统生产或相关设备上做与支付清
算系统无关工作的

发生一次扣５分

（９）未按制度操作，造成系统运行故障的 发生一次扣３分
（１０）因自身原因，造成网络通讯不畅达１小时的 发生一次扣２分
（１１）系统管理员、业务主管、操作员没有定期更改
口令的

发生一次扣２分

（１２）未按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及时登录或退出支付系
统、全国支票影像交换系统的

发生一次扣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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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报送

（１０分）
未按要求向人民银行报送材判且无特殊情况说明的 发生一次扣２分

专项或综合

执法检查
存在问题并被实施行政处罚 考核不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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